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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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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之某一文件而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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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 . 概論

~  執 行 主 任 依 大 會 一 九 六 五 年 +  二 ，月八日 I決 議 案 二 0  

四 四 （二 十 ）之 規 定 ，每 年 向 大 會 提送 關 於聯 合 國訓 練 研究 所  

( 訓 研 所 ）業 務 的 報 吿 書 。 自 一 九 六 六 年 起 ，向例是於董事  

會 九 月 份 會 議 檢 討 上 年 度 成 就 及 核 准 下 年 度 工 作 方 案 之 後 編  

製 常 年 報 吿 書 。 不 過 ，事 實證 明 在一 年 將盡的時候方爲已 在  

進 行 中 的 屆 會 編 製 與 分 發 報 吿 書 以 供 審 議 ，實 使 訓 研 所 及 聯 A  

國 秘 書 處 的 職 員 承 受 過 重 的 負 擔 。 這對 各 代表團圃員亦然不  

利 ，因 無 充 分 時 間 擬 具 意 見 。 基 於 此 等 理 由 ，今 後 的 " 報 吿  

期 間 " 將 自 月 一 H 起 至 六 月 三 + 日 止 ，而不是十月一日至九月 

三 + 日 。

一 九六 九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間 的 業 務 已 於 提 送 大 會 第 二  +  

四 屆 會 的 報 吿 書 內 加 以 敍 述 , 本報 吿書 所詳 論的時期係自一  

九 六 九 年 + 月 起 至 一 九 七 0 年 六 月 止 。 本報吿書 計分 三 部份 。 

第 晝 部 份 關 涉 研 究 所 所 有 各 部 門 。 第戴部份时論訓練與有關  

工 作 ；第 盒 部 份 敍 述 研 究 工 作 。

A . 董事會

^  訓 研 所 董 事 會 ，自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  

曰 在 聯 合 國 會 所 舉 行 第 八 屆 會 。 董事會在核准工作方案及通  

過 一 九 七 0 年 度 預 算 之 外 ，並 通 過 執 行 主 任 關 於 "訓 研 所 研 究  

政 策 與 優 先 次 第 " 的 論 文 。 #  本 年 度 屆 會 預 定 自 一 九 七 0 年 

十 一 月 二 日 至 六 日 舉 行 。

★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，第二  + 四 屆 會 ，檢 編 第 十 五 號 （A/7615) 

同 上 ，附 件 陸 。



^  本 報 吿 書 附 件 晝 載 有 董 事 會 董 事 名 單 。

B . 人 事 、預算 及財政

笠'  對於職員人，數 及 個 別 職 員 任 期 將 繼 續 力 求 節 減 。 自

一 九 六 九 年 + 月 一 日 至 一 九 七 0 年 六 月 三 + 日期間經補實的專 

門 職 員 人 數 ，包 括 研 究 生 在 內 、從 未 超 過 二 十 九 人 。 在同一 

期 間 的 一 般 事 務 人 員 計 有 二 + 八 人 。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四 八 O B  

( 二 十 三 ）所 規 定 的 有 關 語 文 均 衡 的 各 項 原 則 均 由 訓 研 所 切 實  

遵 照 。

訓 研 所根 據 欲求 協 助提 高 聯 合 國 體 系 的 效 率 必 先 整 筋  

其 本 身 內 部 的 原 則 ，已 編 就 一 本 內 部 組 織 及 程 序 手 册 ，並在聯 

合 國 訓 練 處 協 助 下 ，爲該 所 一 般 事 務 人員 擬 訂及 實 施小 规模的  

訓 練 方 案 。

訓 研 所 於 一 九 七 0 年 度 開始 時 擁有 各 項來 源 的未 經 承  

擔 現 金 結 餘 六 二 0 , 0 0 二 美 元 。 迄 至 一 九 七 0 年 六 月 三 +  

ü ，|古計該'年 度 收 入 額 爲 一 , 四一 0  , 三 0 0 美 元 ，支 出 額 爲 一 ， 

五 九 四 ，七 五 0 美 元 ，一 九 七 0 年 +  二月三十一日所剩結餘爲  

四 三 五 ，五 五 二 美 元 0

八、 各 基 金 會 及 政 府 所 給 予 的 特 別 用 途 補 助 金 及 此 種 補 助  

金 的 各 項 開 支 分 別 列 在 此 等 數 字 的 收 入 與 支 出 項 下 這 尙 是 第 一  

次 。 此 項 收 支 與 該 所 一 般 資 金 的 收 支 分 開 IE帳 ，理由甚爲明 

顯 。 一 般 資 金 主 耍 係 由 政 府 不 指 定 用 途 的 捐 款 撥 充 ，該所得 

任 意 將 它 用 於 經 其 董 事 會 批 准 的 任 何 一 項 工 作 。

々 不 過 ，卽 使 將 此 等 預 算 收 支 數 歸 併 一 起 也 並 不 正 確 反  

映 該 所 所 擔 任 的 工 作 量 。 關 於 有 幾 項 訓 練 方 案 ，研究金費用



係 由 聯 合 國 發 展 方 案 （發 展 方 案 ）壽 給 並 由 方 案 直 接 支 付 ，另 

有 一 些 情 形 則 由 推 薦 參 加 人 的 政 府 壽 供 經 費 。 多數學者或其 

他 知 名 人 士 演 講 或 主 持 訓 研 所 辦 理 的 研 究 班 均 無 任 何 酬 金 。 

許 多 政 府 及 學 術 機 關 爲 該 所 擔 任 訓 研 所 研 究 計 劃 一 部 份 的 重 大  

研 究 工 作 亦 不 收 費 。 在訓 練 及研 究 委 員 會 服 務 的 各 位 大 使 及  

聯 合 國 高 級 載 員 均 無 報 酬 。 如 果 此 等 服 務 全 部 給 償 ，則本年 

度 訓 研 所 的 支 出 將 在 兩 百 萬 美 元 左 右 。

一 g  雖 然 如 此 ，執 行 主 任 業 已 作 了 重 大 努 力 ，爲訓研所 

獲 得 額 外 財 源 ，以 使 繼 續 提 高 訓 研 所 實 現 創 設 該 所 宗 旨 的 能 力 。 

多 數 政 府 認 捐 的 第 一 個 五 年 期 間 已 於 去 年 屆 满 。 爲了響應執  

行 主 任 所 提 出 ，秘 書 長 所 贊 助 ，且 經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五 0 九 （二 

十 四 ）支 持 的 呼 瘾 ，許 多 政 府 已 重 行 認 捐 ，其中有幾個國家並  

增 加 認 捐 數 額 。 令 人 欣 慰 的 是 基 金 會 的 捐 款 數 額 也 有 增 加 。

C . 與其他機關的合作

一 - ^ 訓 研 所 繼 續 使 其 各 項 活 動 與 其 他 聯 合 國 機 關 的 活 動  

相 協 調 ，並 與 聯 合 國 秘 書 處 、各 專 門 機 關 、各嚴域委員會及聯  

合 國 體 系 內 的 其 他 組 織 合 作 。 執行主任參加協調事宜行政委  

員 會 （協 委 會 ）會 議 ，並常與秘書處各部 門及 其 他聯 合 國機 關  

的 主 管 諮 商 ，以 求 避 免 重 複 或 重 叠 ，並 確 保 協 調 與 合 作 。

一 5  聯合國體系內 訓 練與 研 究工 作 之協 調 採取 舉 行年 會  

之 方 式 ，由 訓 研 所 執 行 主 任 擔 任 主 席 ，出席會議的是主耍關切  

此 等 工 作 的 各 研 究 所 首 長 。 一九六九年 七 月間 在 日內 冗 舉行  

了 第 四 次 會 議 ，預 定 自 一 九 七 0 年七月六日至八日舉行的第五  

次 會 議 主 耍 將 討 論 研 究 工 作 的 散 播 、利 用 與 影 響 等 問 題 。 該



次 會 議 也 將 審 議 各 研 究 所 在 第 二 個 聯 合 國 發 展 十 年 中 的 任 務 。

一 ^  訓 研 所 與 聯 合 國 體 系 以 外 的 各 組 織 及 各 機 構 的 合 作  

也 在 繼 續 增 長 。 訓 研 所 因 在 聯 合 國 範 圍 內 担 任 工 作 ，處於自 

主 而 獨 特 的 地 位 ，已 被 公 認爲 與 學 術 界 之 間 的 一 個 可 貴 的 橋 揉 。 

各 方 均 亟 盼 該 所 參 加 學 術 會 議 、座 談 會 及 其 他 各 種 會 議 。

威 . 訓 練 與 有 關 工 作

訓 研 所 的 訓 練 工 作 繼 續 依 其 任 務 規 定 ，注意與聯合 

國 制 度 的 是 否 有 效 直 接 有 關 的 各 部 門 ，卽 外 交 、枝術合作與國 

際 法 。 一 九 七 0 年 度的 工 作主 耍 是繼續實施一九六九年度的  

方 案 惟 根 據 經 驗 舆 評 價 加 以 某 些 改 進 。 這些工作包括以下各  

項 ： 爲 常 駐 代 表 團 團 員 及 聯 合 國 會 所 職 員 擧 辦 的 一 系 列 關 於  

國 際 組 織 及 多 邊 外 交 的 研 究 班 ，佐 以爲較多聽衆所設的一系列  

" 特別講演 I " ;枝 術 協 勘 區 域 研 究 班 第 二 個 循 環 的 兩 方 案 ；第二次 

技 術 及 財 政 合 作 主 耍 問 題 區 域 間 研 究 班 ；第二次聯合國體系高  

級 職 員 座 談 會 ；以 及 聯 合 國 / 訓 研 所 國 際 法 研 究 金 方 案 。

一 S  在 一 九 七 0 年 度 擧 辦 的 新 工 作 中 可 以 一 提 的 是 關 於  

聯 合 國 職 員 學 院 的 需 耍 與 可 行 性 的 研 究 及 爲 高 級 外 交 人 員 與 學  

者 擧 行 訓 研 所 " 週 末 會 " 。 ■於此等工作的細節分別載在以  

下 各 段 。

A . 外交訓練

訓研所國際組織及多邊外交研究班

一 S  這 個 方 案 的 目 的 在 使 駐 聯 合 國 會 所 各 常 設 代 表 圃 工  

作 的 外 交 人 員 及 會 所 職 員 擴 大 他 們 關 於 聯 合 國 體 系 的 組 織 、程



序 與 工 作 及 其 所 處 理 的 問 題 的 知 識 。 方案最初係於一九六八  

年 擧 辦 、作 爲 一 i i ■示 範 實 驗 、一 九六 九 年繼 續 辦理 採 用一 系 列  

的 講 演 與 研 究 班 的 形 式 。 方 案 經 根 據 以 往 兩 年 所 獲 的 經 驗 於  

本 年 度 內 大 加 改 進 。

一 ^  一 九 七 0 年 度 所 作 的 主 耍 改 進 如 下 ：

(a) 研 究 班 的 次 數 自 四 十 六 次 減 至 二  + — 次 ；

( b ) 擴 大 卽 時 傳 譯 服 務 、除 法 語 及 英 語 外 ，另加西班牙語； 

並 於 研 究 班 領 導 人 或 客 座 主 講 人 用 俄 語 時 提 供 俄 語 傳 譯 ；

( C ) 廢 止 講 演 與 研 究 班 合 併 辦 理 的 慣 例 。

一'、 四 十 六 個 常 設 代 表 團 的 參 加 者 共 計  人 ，以及

聯 合 國 秘 書 處 職 員 二 + 人均 報 名參 加 自 二 月 初 至 四 月 中 辦 理 的  

一 九 七 0 年 度 方 案 。 每 一 次 會 議 的 平 均 出 席 人 數 是 四 +  二人。 

與 往 年 一 樣 ，在 方 案 結 束 時 擧 行 一 次 特 別 評 估 會 議 ，以使訓研 

所 從 參 加 者 所 發 表 的 意 見 與 建 議 中 獲 得 益 處 。 下文附件威載 

有 研 究 班 題 目 、研 究 班 領 導 人 及 客 座 主 講 人 的 名 單 。

一 々 爲 駐 在 日 內 冗 的 常 設 代 表 團 團 員 及 聯 合 國 組 織 職 員  

訂 定 一 個 同 樣 的 高 級 訓 練 方 案 的 建 議 正 在 加 以 考 慮 之 中 。 現 

在 覺 得 性 質 不 同 的 課 程 也 許 對 日 內 冗 更 加 適 宜 。

- 一系列的特別講演

二 g  知 名 人 士 的 講 演 成 爲訓 研 所 一 九 六 八 及 一 九 六 九 年  

度 國 際 組 織 及 多 邊 外 交 研 究 班 方 案 的 主 耍 部 份 。 由於此等講 

演 的 號 召 力 較 大 ，聽 衆 較 多 ，現 已 決 定 於 一 九 七 0 年度單獨擧 

辦 。 國 際 聞 名 人 士 並 經 邀 請 於 一 九 七 0 年就下列具有特殊意  

義 的 四 件 大 事 的 總 範 圍 內 ，選 定 題 目 發 表 演 說 ，卽 ：



(a) 聯合國第二  + 五 週 年 紀 念 ；

( b ) 第 二 個 聯 合 國 發 展 十 年 ！

(C) 國 際 敎 育 年 ；

(d) 准 許 殖 民 地 國 家 及 民 族 獨 立 宜 言 十 週 年 紀 念 。

下 文 附 件 倉 載 有 講 演 人 及 題 目 一 覺 表 。

^  外交人員基本訓練方'案

二二  訓研所於一九六九年度擧辦兩項 '分散的基本訓練課  

程 ，以 嘉 惠 發 展 中 國 家 外 交 界 的 新 進 人 員 與 年 輕 官 員 ，此事'已 

於 去 年 度 的 報 吿 書 中 加 以 敍 述 。 當 時 還 說 明 將 於 一 九 七 0 年< 

改 設 一 班 ，採 用 兩 種 語 文 ，'以 替 代 分 設 的 英 語 及 法 語 兩 班 ，兩 

個 語 文 團 體 的 學 員 三 + 五 人 或 四 + 人 將 在 一 起 生 活 與 學 習 ，使 

該 班在 促 造區 域 間的了解與合作方面也可有所貢獻。 不 過 ，在 

覓 致 一 個 適 當 而 大 致 可 以 接 受 的 地 點 時 却 遭 遇 到 困 難 。 這個 

新 系 列 的 第 一 班 現 可 能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初 在 達 卡 擧 辦 。

二二' 同 時 將 於 本 年 度 內 對 較 新 國 家 外 交 方 面 的 訓 練 需 耍  

作 一 次 特 別 調 査 ，不 僅 藉 此 判 斷 現 有 課 程 的 中 肯 程 度 ，更重耍 

的 是 決 定 今 後 满 足 此 等 需 耍 的 最 適 當 安 挑 （區域的分區或區域  

間 的 ） 。

B . 枝術合作訓練  

聯 合 國 技 術 協 助 程 序 與 技 術 區 域 研 究 班

二 ^  爲 發 展 中 國 家 與 技 術 協 助 協 調 事 宜 有 關 的 中 級 職 員  

.所 辦 的 此 等 碗 究 班 的 第 一 個 兩 年 循 環 係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開 始 ,  

至 一 九 六 九 年 吿 一 段 落 。 豐 於 它 們 證 明 確 有 慣 値 ，決定於一



九 七 O 年 及 一 九 七 一 年 再 度 推 行 該 循 環 。 一九七 0 年上半年 

舉 辦 第 二 次 循 環 的 兩 個 研 究 班 ：

( a ) 自五月四日至 + 五 日 在 智 利 、桑提亞哥擧辦的拉丁美  

洲 區 域 研 究 班 由 各 國 官 員 + 四 人及 發 展 方 案 外 勤 人 員 四 人 參 加 ； 

及

( b ) 自六月 + 五 日 至 三 + 日在日內冗擧辦的歐洲及中東區  

域 研 究 班 ，由 各 國 官 員 + 六 人 及 發 展 方 案 人 員 三 人 參 加 。

二 S  關 於 此 等 ® 域 研 究 班 經 費 的 壽 措 ，訓研所僅供給方 

案 職 員 的 費 用 。 參 加 人 員 的 旅 費 及 其 他 費 用 均 由 他 們 本 國 在  

聯 合 國 技 術 協 助 方 案 下 的 研 究 金 抵 付 。 許多研究班領導人及  

講 員 的 服 務 也 都 由 發 展 方 案 、各專門機關 及各 區 域經 濟 委員 會  

提 供 。

技術及財政合作 主 耍問 題 研究 班

二 ^  訓 研 所 的 技 術 協 助 主 耍 問 題 研 究 班 現 與 前 發 展 壽 款  

訓 練 方 案 中 若 干 部 分 併 成 一 技 術 及 財 政 合 作 主 耍 問 題 擴 大 研 究  

班 。 自一九六九年八月二  + 九 日 起至 十 一月九日擧辦新方  

案 的 第 一 班 ，作 爲 一 個 實 驗 。 該 方案 使 各國 外援工作高級協  

調 人 員 + 四 人 及 發 展 方 案 駐 外 副 代 表 五 人 能 參 觀 日 內 冗 、羅馬、 

維 也 納 、巴 黎 、倫 敦 、莫 斯 科 、紐約 及 華盛 頓 的 各 國 與 國 際 外  

援 来 源 的 總 部 ，俾 經 由 高 階 層 的 討 論 ，對各方關於向各項發展  

計 劃 提 供 外 援 ，自枝術協助助 其驚 訂 與開 始 的階 段 起至 壽 供款  

項 付 諸 實 施 的 階 段 止 的 各 項 政 策 與 慣 例 ，獲 得 詳 盡 了 解 。

參 閱 A/7263 ,附 件 春 ，第二  + —段至第二  + 四段



二 1  此 一 實 驗 盖 明 極 有 價 値 ，參加人員都特別重視此項  

孩 I t 與 財 政 協 助 的 綜 合 研 究 工 作 。 由於一九六九年度內並無  

缺 額 ，無法容納若干資格良 .好 的 學 員 ，將於發展方案及聯合國  

秘 書 處 技 術 合 作 局 的 支 持 下 ，自一九七 0 年八月二  + 八日起至 

+ — 月 七 日 採 取 同 一 方 式 再 度 擧 辦 該 研 究 班 。

二 本 年 度 方 案 將 由 下 述 来 源 壽 供 經 費 ：

( a ) 發展方案直接撥款 ,以 充 經 常 費 用 ；

( b ) 個別,國索在聯合國枝術協助方案下所提供的個人研究  

金 ，以 充 參 加 人 員 的 旅 費 與 生 活 費 ；

( C ) 自 蘇 聯 捐 贈 訓 研 所 的 盧 布 捐 款 項 下 撥 款 支 付来 往 莫 斯  

科 的 航 空 旅 費 及 在 蘇 聯 國 內 的 一 切 當 地 費 用 。

二八、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研 究 班 採 用 訓 研 所 所 編 製 的 敍 述 發 展  

援 助 主 耍 來 源 的 政 策 、方 法 及 程 序 的 " 國 外 壽 款 手 册 " 。 該 

手 册 根 據 該 班 經 驗 加 以 訂 正 舆 刷 新 ，印成英文與 法 文兩 種 版本 。I

C . 國療法訓練

二九'  大 會 曾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就 聯 会 國 促 進 國  

際 法 講 授 、研 習 、傳 播 及 廣 泛 了 解 之 協 助 方 案 通 過 一 系 列 重 耍  

決 議 案 。 訓 研 所 自 其 開 辦 時 起 卽 與 聯 合 國 法 律 事 務 廳 及 文 敎  

組 織 密 切 合 作 以 擧 辦 廣 域 研 究 班 、訓練班及研究金方案等來實  

施 此 等 決 議 案 。 區 域 研 究 班 及 訓 練 班 均 採 用 兩 年 一 度 的 循 環  

制 。 關 於 每 年 頒 給 的 研 究 金 於 下 文 D 內 敍 述 。

二 訓 研 所 舆 文 敎 組 織 合 設 的 第 二 個 廣 域 複 習 班 於 一 九  

六 九 年 八 月 + — 日 至 二 +九 日 在 菲 律 賓 馬 尼 拉 附 近 的 查 松 市 擧  

辦 °



D . 研究金 

聯 合 國 及 訓 研 所 合 辦 國 際 法 研 究 金 方 案

兰一'  本 方 案 自 一 九 六 八 年 起 逐 年 擧 辦 ，成爲訓研所及聯  

合 國 法 律 事 務 廳 合 作 的 一 個 優 異 榜 樣 。 研究金的目的是使多  

數而非全部來自發展 '中國家的合格人士增加他們在國際法及聯  

合 國 及 各 有 關 組 織 法 律 工 作 方 面 的 知 識 。 除海牙國際法學院  

的 訓 練 外 ，工 作 方 案尙 包 括 聯 合 國 體 系 內 若 干 組 織 法 律 部 門 的  

研 究 工 作 或 其 他 實 際 訓 練 在 內 。 一九六九年度 內 會發 給 研究  

金 額 + 八 名 其 中 四 名 完 全 由 訓 研 所 負 担 。 一 九 七 0 年度的研 

究 金 額 有 二 十 名 ，訓 研 所 負 担 五 名 。

一 九 七 0 年 的 研 究 員 中 有 三 位 先 是 參 加 日 內 冗 爲 期  

三 週 的 國 際 法 研 究 班 。 嗣後其中有一位至倫敦政府間海事諮商組 

織 （海 事 組 織 ）受 實 際 訓 練 ，另外一位前往聯合國秘書處法律  

事 務 廳 ，還 有 一 位 前 往 紐 約 訓 研 所 。 其餘十七位研究員自七  

月 二 十 一 日 開 始 參 加 海 牙 研 究 院 擧 辦 的 一 系 列 講 演 ，包括由訓 

研 所 特 別 爲 他 們 擧 辦 的 若 干 次 講 演 ，完畢後其中有幾位耍參加  

該 研究院的研究班直至九月二  + 五 日 爲 止 ，然後前往若干聯合 

國 組 織 的 法 律 事 務 處 另 受 實 際 訓 練 。 一 九 七 d 年度的研究員 

來 自 下 列 各 國 ： 巴 西 、保 加 利 亞 、智 利 、中 華 民 國 、捷克斯 

拉 夫 、印 度 尼 西 亞 、牙 賈 加 、約 且 、尼 泊 爾 、尼 加 拉 瓜 、巴拿 

馬 、菲 律 賓 、盧 安 達 、史 冗 濟 蘭 、千 里 達 及 托 貝 哥 、土 耳 其 、 

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、坦 筒 尼 亞 聯 合 共 和 國 、上 伏 塔 及 尙 比 亞 。



E . 其他有關工作  

聯合國體系內高級職員座談會

兰 '  一 九六 九 年七 月 訓研 所 在 日 內 冗 擧 辦 的 第 一 次 聯 合  

國 體 系 內 高 級 職 員 座 談 會 聚 集 了 來 自 聯 合 國 體 系 內 + 七個組織 

的高級職員二  + 五 位 （其 中 多 數 爲 主 任 級 或 更 高 級 職 員 ，討 

論 彼 此 關 切 的 問 題 ，並考盧聯合國 組 織成 員 在實 現 它們 的 共同  

目 標 方 面 如 何 聯 合 或 單 獨 獲 得 更 有 效 的 成 績 。

根 據 參 加 人 員 所 表 示 的 願 望 ，座談會應不在較大專  

門 機 關 會 所 所 在 地 擧 行 ，使 他 們 免 受 日 常 職 務 的 壓 力 ，且能在 

工 作 會 議 之 外 進 行 非 正 式 交 換 意 見 ，因此決定於六月二  + 九曰 

至 七 月 三 日 在 義 大 利 杜 林 市 國 際 高 級 枝 術 及 職 業 訓 練 中 心 舉 行  

一 九 七 0 年 座 談 會 。 預期又將有來自十七個組織的高級職員  

二 十 五 位 參 加 。 選定 的 參加 人 員代 表 實 務 與 管 理 兩 方 面 的 負  

責 人 ，並 反 映 出 不 同 的 國 家 背 景 與 經 驗 。 從去年座談會結束  

時 建 議 的 題 目 中 選 定 的 討 論 題 目 是 "聯 合 國 體 系 內 作 成 決 議 的  

過 程 " ，預 料 此 次 參 加 人 員 仍 將 以 私 人 而 非 以 其 個 別 組 織 代 表  

的 身 份 ，坦 白 並 非 正 式 發 言 。

-  設 置聯 合 國 職 員 大 學 的 需 耍 與 可 行 性 的 研 究

三或' 此 項 研 究 工 作 由 訓 研 所 與 聯 合 國 體 系 內 其 他 組 織 合  

卽 將 告 一 段 落 ，預 期 於 一 九 七 0 年第三季將可提出報作進行 

吿 書 。

寺 訓研所週末會談 

一 九 七 0 年 新 工 作 之 一 是 擧 行 " 訓 研 所 週 末 會 談 7。



此種週未會談可使駐在聯合國的高級外交人 I員、聯合國高級職員及 

學術界知名人士獲有嫁會在 I愉快輕鬆氣氛中就聯合國組織與工作的 i 

各 方 面 作 非 正 式 交 换 意 見 。 第 一 次 週 末 會 談 於 一 九 七 0 年三 

月 + 三 日 至 十 五 日 在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擧 行 ，由加拿大國際問題學  

會 竭 誠 招 待 。 主 題 是 " 今 後 二 十 五 年 的 聯 合 國 " 。 那次會 

談 非 常 成 功 。 第 二 次 週 末 會 談 以 和 平 解 決 的 社 會 心 理 各 方 面  

爲 題 目 ，自 一 九七 0 年 五 月 + 五 日 至 + 七 日 在 紐 約 州 Mohonk 

市 舉 行 。

^  方案檢討及結構改變

國 際 法 、外 交 、國 際組 織及技術與財政合作的課程  

將 繼 續 爲 訓 研 所 訓 練 方 案 的 主 耍 部 份 。 前此已在報吿書中强  

調 ，此 等 課 程 的 內 容 需 耍 經 常 檢 时 。 對於發展較差的發展中  

國 家 在 外 交 方 面 的 需 耍 正 在 進 行 研 究 中 。 （參閱上文第二十 

二 段 ） 。

兰八'  國 際 組 織 課 程 的 檢 时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中 ，結果可能採 

用 對 若 干 科 目 作 精 深 訓 練 的 課 程 ，精修此等課程就必然會增進  

參 加 人 員 在 其 本 國 機 關 或 國 際 機 關 中 的 效 用 。 對於技術及財  

政 合 作 的 課 程 也 在 進 行 類 似 的 檢 討 。 這是與發展方案密切洽  

商 進 行 的 ，並 將 計 及 該 方 案 對 Sir fiolDert Jackson在 題 爲 " 聯 合  

國 發 展 體 系 能 力 之 研 究 " 的 報 吿書 中 所 提 有 關 建 議 的 各 項 決 定 。- 

^ 九' 除 此 等 檢 討 之 外 ，正在計劃採用與聯合國體系內其  

他 有 關 機 關 合 作 壽 辦 各 種 發 展 行 政 訓 練 班 。 這些訓練班應對

M V 5 , 卷 晝 及 卷 戴 。



第 二 個 聯 合 國 發 展 + 年 的 成 功 有 重 大 貢 獻 。

参 . 研 究 工 作

本報吿期內的研究部工作可概括分爲研究會議的壽備 

與 擧 行 、若 干 研 究 報 吿 書 的 出 版 、各項計劃的延續及一兩項新  

研 究 工 作 的 開 始 。

訓 研 所 在 此 一 期 間 內 擧 行 會 議 、研究班或工作小組  

會 議 共 五 次 ，出 版 研 究 報 告 書 一 次 ，預期不义並將出版若干其  

他 研 究 報 吿 書 或 論 文 * 輯 。 該 所 繼 續 進 行七 個 方面 的 研究 工  

作 並 開 始 五 個 部 門 的 研 究 工 作 或 可 行 性 研 究 工 作 。 此 外 ，關 

於 該 所 國 際 法 研 究 班 及 其 實 習 方 案 的 設 計 與 有 關 工 作 ，已經完 

成 並 在 發 展 一 項 訓 研 所 五 年 研 究 計 劃 。

A . 政策及設計

利用福特基金會補助金擧行的小組討.論使訓研所能 

再 度 審 査 其 研 究 工 作 的 範 圍 與 功 效 、評估其方案的關聯與價個 

並 決 定 今 後 有 效 實 施 其 研 究 工 作 所 需 的 資 源 。 此 種 討 論 對 # 

議 研 究 工 作 建 議 新 步 驟 及 評 估 各 項 研 究 專 題 的 重 耍 性 與 急 迫  

也 都 有 助 盖 。

各 方 覺 得 ，不 管 是 在 和 平 與 安 全 或 經 濟 及 社 會 發 I 

方 面 ，均 應 優 先 處 理 有 關 聯 合 國 體 系 的 結 構 工 作 及 實 效 的 問 i 

另 外 發 見 的 一 個 有 關 耍 點 是 可 使 及 應 使 訓 研 所 研 究 工 作 互 相  

生 關 係 及 相 互 支 援 的 程 度 。



B . 計劃及工作

-  大 衆 傳播 機 構對 聯 合國 新 聞之 利 用

爲 了 從 事 此 項 研 究 而 進 行 的 資 料 鬼 集 工 作 現 已 告 一  

段 落 ，所 收 集 的 新 聞 資 料 已 逾 九 萬 件 。 關於此項躯量資料的  

計 算 機 處 理 與 製 表 工 作 也 已 完 成 。 在 本 報 吿 書 所 論 的 期 間 ， 

已 將 此 項 資 料 加 以 分 析 ，最 後 報 吿 書 亦 在 編 製 中 。 脫稿之後 

將 送 往 所 選 定 的 專 家 評 閱 ，並 印 成 書 本 形 式 。 預期此一研究  

報 吿 書 的 調 查 結 果 與 結 論 對 於 改 善 大 衆 對 聯 合 國 的 了 解 的 方 法  

將 有 直 接 關 係 。 訓 研 所 於 進 行 此 一 計 劃 期 間 所 設 立 的 資 料 檔 : 

案室已有學者在加以利用 .。

;  廢 除 種 族 跋 視 辦 法 效 率 之 比 較 研 究  

(a) 聯合王國研究報吿

與 倫 敦 種 族 關 係 研 究 所 A 作 進行的聯合王國研究報  

吿 業 已 完 成 ，並 將 於 今 年 下 半 年 出 版 。 在有關歷史的導言之  

後 ，第 一 編 提 供 詳 細 的 人 口 及 統 計 背 景 ，並附有對英咖社會中  

移 民 及 少 數 民 族 的 插 述 。 第 二 編 討 論 住 宅 、敎育及就業方面 

的 種 族 歧 視 。 第 三 編 載 列 各 項 立 法 措 施 及 種 族 關 係 委 員 會 、 

社 區 關 係 委 員 會 及 其 他 地 方 志 滅 機 關 的 工 作 的 分 析 及 評 估 。

從 事 實 的 分 析 中 獲 得 若 干 結 論 。

(b) 秘魯研究報吿

在 秘 魯 國 內 進 行 的 一 項 類 似 研 究 工 作 注 重 土 著 居 民  

間 發 展 工 作 的 範 圍 與 影 響 ，預 期 將 於 本 年 夏 季 完 成 研 究 報 吿 。



(c) 國際種族關係研究會議

自 從 訓 研 所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發 表 標 題 爲 "廢 除 種 族 妓  

視 辦 法 效 率 比 較 研 究 之 指 導 原 則 " 的 論 文 之 後 ^ 各 方 對 種 族 關  

係 的 比 較 研 究 及 多 種 族 社 會 公 共 政 策 的 分 析 發 生 濃 厚 興 趣 。

由 於 此 種 興 趣 愈 来 愈 濃 ，訓研所及丹佛 大學 種 族關 係 中心 於 一  

九 七 0 年 六 月 與 科 羅 拉 多 州 Aspen研 究 所 合 作 ，召 開 關 於 " 公  

共 政 策 在 廢 除 種 族 歧 視 方 面 之 作 用 " 的 國 際 會 議 爲 期 三 日 。

舉 行 此 一 會 議 有 助 於 闘 明 各 項 問 題 及 改 善 有 關 槪 念 的 方 法 ，以 

作 爲 各 研 究 所 與 個 別 學 者 之 間 更 多 合 作 的 基 礎 。 來自各國的 

參 加 人 員 、學 者 及 研 究 工 作 人 員 ，均 對 此 一 問 題 特 感 興 趣 ，他 

們 探 i t 對 種 族 跋 視 方 面 所 能 在 國 家 及 國 際 階 層 實 施 的 研 究 工 作  

的 領 域 、題 材 及 方 針 。 討論係以就下述簡題提出的若干短篇論 

文 爲 根 據 ： 關 於 不 同 國 家 及 地 區 之 種 族 及 人 種 研 究 工 作 之 性  

質 與 意 義 ；需 耍 作 學 術 性 及 比 較 研 究 的 特 定 種 族 歧 視 問 題 以 及  

比 較 研 究 之 槪 念 與 方 法 ；廢 除 種 族 歧 視 在 公 共 政 策 方 面 所 能 做  

之 工 作 ；國際 組 織 對 多 種 文 化 間 及 國 際 間 的 比 較 研 究 工 作 所 負  

的 任 務 。

會 議 報 吿 書 正 在 編 製 中 ，預期該報吿書將對各國及  

國 際 階 層 研 究 及 決 策 人 員 提 供 特 別 有 用 的 比 較 範 圍 。

^  " 人才•外 流 " ：專 PS人員由發展中國家

流 往已 發 展國 家 之國 際 移動

(a) 五 " 國 研 究 報 吿 "

訓 研 所 應 秘 書 長 之 請 與 聯 合 國 經 濟 及 社 會 事 務 部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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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，安 挑 及 監 督 關 於 促 成 移 動 的 因 素 及 其 對 有 關 國 家 經 濟 與 社  

會 發 展 的 影 響 的 五 國 研 究 報 吿 的 編 撰 工 作 。 此等報吿由略麥  

隆 、哥 偷 比 亞 、黎 巴 嫩 、菲 律 賓 及 千 里 達 及 托 貝 哥 的 專 家 或 當  

地 研 究 組 織 根 據 一 共 同 範 圍 與 研 究 法 予 以 進 行 。 此項研究報 

吿 已 於 專 家 會 議 中 加 以 檢 討 ，並已 向 聯合 國 經 濟 及 社 會 事 務 部  

提 送 研 究 報 告 的 摘 耍 。 希 望 此 等 研 究 報 吿 在 最 近 的 將 來 卽 可  

出 版 。

(Jo) 多國家調査

判 斷 " 人 卞 外 流 "現 象 的 情 況 及 動 機 的 一 項 較 廣 泛  

的 多 國 家 調 查 計 劃 正 在 依 照 計 劃 進 行 中 。 實地工作已由各研  

究 組 織 代 表 訓 研 所 在 發 展 中 國 家 及 已 發 展 國 家 中 開 始 進 行 ，前 

者 包 括 巴 西 、錫 蘭 、哥 偷 比 亞 、印 度 、伊 朗 、菲 律 賓 、大韓民 

國 及 突 尼 西 亞 ，後 者 則 爲 加 拿 大 、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、法蘭西， 

大 不 列 顧 及 北 爱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現正進行商 

談 ，在 阿 根 廷 、巴 基 斯 坦 、塞 內 加 爾 、泰 國 、千里達及托貝哥、 

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及 委 內 瑞 拉 實 施 同 樣 研 究 工 作 。 預期多數 

國 家 的 實 地 工 作 均 將 於 一 九 七 0 年 內 完 成 ，該年年終可有關於  

此 項 計 劃 的 期 中 報 吿 書 。 一 九七 一年將作有系統的分析與各  

國 間 的 比 較 ，所 有 參 加 此 項 計 劃 的 國 家 都 包 括 在 內 。

在一' 除 了 訓 研 所 集 中 指 揮 之 外 ，此項調查工作尙需有大  

量 財 力 與 人 力 資 源 。 對 於 各 合 作 機 構 及 有 關 政 府 所 作 協 助 ， 

訓 研 所 深 表 感 謝 。 紐約 哥 输 比 亞 大 學 應 用 社 會 研 究 所 是 訓 研  

所 的 主 耍 合 作 者 ，該 研 究 所 帮 同 IT定 及 執 行 此 項 計 劃 ，包括處 

理 所 收 集 的 大 量 資 料 在 內 。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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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際 條 約 之 査 核 一 原總之保防辦法

武二' 此 項 研 究 工 作 由 國 際 原 子 能 總 署 （原 總 ）前高級職 

員 一 人 擔 任 ，審 查 該 總 署 規 定 及 實 施 " 旨 在 確 保 總 署 所 供 應 、 

或 經 其 請 求 或 在 其 監 督 或 控 制 下 所 供 應 的 核 原 料 與 情 報 、不致 

用 於 推 進 任 何 軍 事 目 的 " 的 保 防 辦 法 的 方 法 與 程 序 ，以及該總 

署 如 何 " 應 雙 邊 或 多 邊 辦 法 當 事 國 之 請 、實 施 保 防 辦 法 " 。 

此 項 研 究 工 作 乃 是 審 查 各 國 際 組 織 用 以 確 保 遂 守 其 所 主 持 練 IT 

條 約 的 制 度 與 機 構 的 一 系 列 研 究 工 作 中 的 第 一 項 。 這是商同 

原 總 幹 事 長 推 行 的 ，訓 研 所 非 常 感 謝 該 幹 事 長 的 合 作 。

^  聯 合國 與 區域 政 府間 組 織之 關 係

(a) 非洲團結組織

關 於 聯 合 國 與 非 洲 團 結 組 織 （非 團 組 織 ）間政治與 

安 全 及 經 濟 與 社 會 各 方 面 關 係 的 研 究 報 吿 初 稿 ，已參照獲自學 

者 及 有 關 國 際 織 的 意 見 ，加以 lli'正 。 最 後 稿 件 現 已 齊 備 ，可 

供 出 版 。 關於 政 治與 安 全方 面 關 係 的 一 部 分 概 述 非 洲 區 域 主  

義 的 發 展 情 形 ，與 其 他 地 方 的 區 域 主 義 作 一 比 较 ，並說明共同 

關 切 的 各 方 面 ，以 及 聯 合 國 與 非 團 組 織 的 相 對 權 限 。 這一部 

分 以 此 爲 背 景 ，分 析 聯 合 國 與 非 團 組 織 於 解 決 非 團 組 織 會 員 國  

間 之 爭 端 及 處 理 涉 及 非 團 組 織 會 員 國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情 勢 時 彼 此  

間 的 實 際 關 係 。 此 一 部 份 還 探 討 加 强 這 兩 個 組 織 間 的 關 係 的  

巧■能 性 。 去 年 的 報 吿書 內 載 有 關 於 論 述 經 濟 與 社 會 方 面 關 係  

的 部 份 。 ^

大 會 正 式 I已錄，第 二 十 四 屆 會 ，補 編 第 + 五 號 （A/7615) 

第 七 十 段 。



(b) 西歐各組織

▲ 巧 討論聯 A 國 舆 歐 洲 理 事 會 、歐洲經濟同盟及經濟合  

作 及 發 展 組 織 （經 合 發 組 織 ）間 的 關 係 的 類 似 研 究 已 由 Tilburg  

大 學 大 西 洋 研 究 所 完 成 報 吿 草 稿 ，預 計 年 終 前 卽 可 備 爱 分 發 。

(C) 美洲國家組織

現 基 根 據 就 聯 合 國 與 美 洲 國 家 組 織 （美 洲 組 織 ）間 

的 關 係 所 編 撰 的 說 明 各 主 耍 爭 點 與 問 題 的 一 篇 簡 耍 分 析 論 文 、

對 組 織 活 動 的 兩 大 方 面 的 關 係 ： 卽政治與安全方面及經濟與  

社 會 方 面 ，作 一 次 深 刻 的 研 究 。 關於這兩部份研究報吿的初  

稿 可 望 於 秋 季 完 成 。

(d) 其 他區域政府間組織

現 已 作 出 安 排 ，對 聯 合 國 與 中 東 、東歐及亞洲各區  

域 的 政 府 間 組 織 的 關 係 進 行 研 究 。 預期此等研究報吿的初稿  

將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初 備 妥 。

和平解決爭端

此 方 面 的 一 項 主 耍 研 究 方 案 經 與 各 外 交 人 員 及 聯 合  

國 高 級 職 員 諮 商 後 、已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秋 季 開 始 進 行 。 此項方 

案 將 延 續 實 施 若 于 年 ，所 以 不 時 會 有 研 究 論 文 完 成 。 研究目 

的 是 在 憑 藉 分 析 聯 合 國 的 各 項 有 關 程 序 與 工 具 、探 討關於國際 

衝 突 及 應 付 此 種 衝 突 的 方 法 的 經 驗 與 理 論 知 識 的 領 域 。 在廣 

泛 的 研 究 範 圍 中 包 括 ••



(a) 衝 突的 實 賞及 經 由 新 概 念 的 分 析 而 發 展 的 解 決 衝 突 的  

新 方 法 ；

( b ) 解 決 爭 端 的 有 關 範 圍 與 機 構 ；

( C ) 解 決 爭 端 的 工 作 與 程 序 方 面 ；以及

( d ) 解 決 的 條 件 。

在 在 所 檢 討 的 年 度 中 ，優 先 研究 關 於解決過程中所適  

用 的 方 法 與 程 序 。 首先研究 的 問 題中有利用第三者與調解者  

在 安 全 理 事 會 作 和 平 解 決 的 各 方 面 以 及 調 解 及 調 停 過 程 所 適 用  

的 機 構 及 規 則 。 訓 研 所 也 會 利 用 討 論 會 ，由學術界及外交界 

的 專 家 參 加 ，並 交 換 意 見 與 主 張 。 迄 今 爲 止 ，此種时論會已  

舉 行 兩 次 ，其 他 討 論 會 亦 在 計 劃 中 。 第一次討論會討論對調  

解 過 程 有 影 響 的 " 環 境 因 素 " ，第 二次 則 时論 及評估利用理解  

與 聯 絡 來 影 響 衝 突 行 爲 的 各 項 新 方 法 與 新 步 驟 的 經 驗 。 該所 

預 期 將 研 究 與 討 論 所 得 的 論 文 印 製 成 册 ，並已出版短篇專論一  

册 ，簡 單 敎 述 各 聯 合 國 機 關 內 關 於 和 平 解 決 爭 端 的 各 項 提 案 。 

此 外 ，對 於 需 耍 研 究 的 種 種 問 題 以 及 可 在 訓 研 所 或 其 他 地 方 研  

究 的 各 種 提 案 亦 經 扼 耍 敍 述 ，以 資 補 充 。

^  企 業與 金業間技術之移轉

在九、 訓 研 所 已 作 出 安 挑 ，就 若 干 工 業 部 門 （藥 物 、石油 

化 學 、汽 車 及 自 動 車 、木 赞 及 紙 以 及 電 子 分 件 ) 的技術移轉進  

行 的 研 究 。 此 項 研 究 工 作 的 大 部 分 預 期 可 於 一 九 七 0 年終完 

成 。 該 所 正 在 擔 任 另 外 兩 項 研 究 工 作 。 其中一項是審査近  

數 年 來 日 本 成爲 對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專 門 技 術 供 應 者 的 日 益 增 加 的  

任 務 。 另 一 項 是 關 於 蘇 聯 對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企 業 供 給 專 門 技 術



經 驗 ，由 蘇 聯 科 學 研 究 院 世 界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經 濟 研 究 所 、代 

表 訓 研 所 ，在 蘇 聯 科 學 及 技 術 部 長 會 議 國 家 委 員 會 的 主 持 下 予  

以 實 施 。 這 些 研 究 報 吿 均 將 提 送 聯 合 國 經 濟 及 社 會 事 務 部 於  

一 九 七 一 年 召 開 的 一 個 國 際 工 作 團 加 以 評 議 。

八'  多國 家資源管理辦法之研究

(a) 壽措國際水道制度經費

訓 研 所 藉 阿 根 廷 政 府 的 一 筆 特 別 用 途 補 助 金 ，正在 

對 主 耍 爲 航 行 用 途 的 重 耍 國 際 水 道 制 度 的 財 政 、法律及行政各  

方 面 從 事 比 較 研 究 。 對此 項 制度 有 廣 大 經 驗 與 知 識 的 專 家 若  

干 位 正 在 準 傭 背 景 資 料 及 對 制 度 的 實 施 所 作 的 評 估 。 預定在 

阿 根 廷 的 布 宜 諾 斯 艾 利 斯 市 擧 辦 一 個 國 際 研 究 班 ，由此等專家 

與 ：Rio P l a t a 河 流 域 各 國 及 有 可 航 行 的 國 際 水 道 的 其 他 拉 丁 美  

洲 國 家 的 官 員 參 加 。

(to) 關於海洋資源的計劃及發展

訓 研 所 應 加 利 福 尼 亞 州 璧 大 巴 巴 拉 市 民 主 制 度 研 究  

中 心 之 請 ，聯 合 擧 行 一 次 壽 備 會 議 ，俾 爲 一 九 七 0 年六月二  +  

七 日 至 七 月 三 日 在 馬 耳 他 召 開 的 " 海 洋 和 平 " 會 議 ，審議關於 

海 洋 資 源 的 計 劃 與 發 展 問 題 。 參加此項會議的主耍是海洋資  

源 方 面 的 經 濟 學 家 及 專 家 ，並 由 若 干 位 專 家 爲 會 議 準 備 論 文 。 

討 論 範 圍 包 括 ，漁 業 與 鎭 物 資 源 的 設 計 與 發 展 方 面 及 諸 如 海 洋  

環 境 汚 蜀 等 會 關 問 題 ，並 就 各 該 方 面 向 " 海 洋 和 平 " 會 議 提 出  

報 吿 書 。



々 訓練之新枝術及新方法

此 項 研 究 計 劃 由 来 自 世 界 各 廣 域 的 諮 議 參 加 實 施 ， 

並 將 提 出 一 卷 研 究 報 吿 ，對各國與各 區域 若 千主 耍 經理 訓 練技  

術 加 以 說 明 分 析 ，結 尾 爲 解 釋 性 的 摘 耍 。 此 外 ，由著名專家 

所 著 的 反 映 他 們 的 經 驗 的 一 系 列 補 充 專 文 ，作 爲 " 應 時 論 文  

特 別 注 重 經 濟 敎 育 及 關 於 國 與 國 間 及 多 種 文 化 間 的 適 用 問 題 的  

意 見 。

一 g  靑年與國際社會

六三、 訓研 所 經 由 協 委 會 贊 同 正 在 擧 辦 一 項 關 於 靑 年 與 國  

際 社 會 的 研 究 計 劃 ，着 重 靑 年 參 加 國 際 事 務 ，包括現有各靑年 

組 織 與 聯 合 國 機 關 間 的 關 係 在 內 。

此 項 計 劃 將 審 査 目 前 靑 年 參 加 一 般 國 際 事 務 ，尤其 

是 參 加 聯 合 國 工 作 的 性 質 與 程 度 ，並 將 分 析 靑年 担 任工 作 最能  

生 效 的 各 方 面 。 研 究 計 劃 將 根 據 此 項 分 析 ，建議可使靑年更  

充 分 參 加 國 際 事 務 的 方 法 ，以 加 强聯 合 國與 各 靑 年 組 織 間 的 聯  

絡 途 徑 ，可 能 時 並 設 置 國 際 機 構 以 協 助 及 促 使 更 多 靑 年 參 加 。

訓 研 所 職 員 已 爲 此 事 作 一 簡 單 調 查 ，認定若干應加  

分 析 的 主 耍 問 題 。 關 於 業 經 認 定的 問 題正 由 世界 各 地的 專 家  

草 擬 論 文 。 最 後 階 段 是 由 主 持 此 項 計 劃 的 研 究 員 準 傭 具 體 分  

析 報 吿 ，以 作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的 根 據 。

人類環境問題

3  關 於 海 洋 汚 溺 問 题 及 補 救 辦 法 已 爲 " 海 洋 和 平 " 會



議 製 成 一 份 研 究 報 吿 ，並 已 提 送 將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在 斯 德 哥 爾 摩  

擧 行 的 人 類 環 境 會 議 的 秘 書 處 。 備供進一步研究的各項題目  

亦 經 審 査 完 畢 ，特 別 注 重 對 付 因 工 藝 學 進 步 而 造 成 的 環 境 破 壞  

事 項 的 遂 守 與 執 行 辦 法 。

一； 枝術協助之評價

訓 研 所 去 年 刊 行 的 關 於 " 評 價 準 則 與 方 法 " 的 研 究  

報 告 ^ 將 於 一 九 七 0 年 以 書 本 方 式 出 版 。 該所並參加肯亞技  

術 協 助 評 價 計 劃 ，該 計 劃 正 由 加 拿 大 多 偷 多 市 約 克 大 學 所 派 工  

作 小 組 爲 加 拿 大 國 際 發 展 署 進 行 實 施 中 。 此一方面尚有其他  

研 究 工 作 也 在 考 慮 中 。

一 ^  經濟暨 社會 理 事會 之 工作 分 析

對 於 經 濟 暨 社 會 理 事 會 的 工 作 與 産 量 業 已 利 用 制 度  

分 折 與 工 作 研 究 方 面 展 開 的 新 方 法 加 以 研 究 。 計劃的第一階  

段 是 要 發 展 分 析 理 事 會 的 決 議 及 程 序 的 適 當 枝 術 ，其目的在於 

進 一 步 調 査 實 際 效 用 。 預料 計 劃 的 第 一 部 分 將 使 理 事 會 的 決  

議 及 其 性 質 獲 有 較 前 此 更 爲 淸 晰 與 更 有 系 統 的 說 明 。 接着便 

耍 研 究 理 事 會 的 " 投 入 量 " 及 其 事 務 的 管 理 。 除了使用工作 

研 究 的 工 具 外 ，此 項 調 査 還 耍 審 査 改 良 理 事 會 程 序 的 建 議 ，並 

參 照 各 會 員 國 的 意 見 與 需 耍 審 議 可 以 採 取 的 措 施 。

一 巧 研究實習方案

訓 研 所 從 其 開 始 時 起 卽 作 各 種 安 挑 ，對有興趣的學  

者 或 研 究 生 給 以 實 習 的 機 會 。 現已將此種特別辦法併入一項

訓 研 所 叢 書 第 一 號 。



新 的 研 究 實 習 方 案 ，該 方 案 將 於 一 九 七 0 年 一 月 一 日 開 始 ，並 

於 事 先 通 知 全 體 會 員 國 。 訓研所每 年 規定 爲數 有限 的 實習 名  

額 ，實 習 人 員 在 該 所 總 部 從 事 研 究 工 作 ，爲 期 不 超 過 六 個 月 。

方 案 的 目 的 是 使 少 數 傑 出 的 大 學 畢 業 生 及 已 得 博 士  

學 位 的 研 究 人 員 有 機 會 熟 悉 訓 研 所 的 工 作 ，同時在高級學者指  

導 下 參 加 該 所 一 種 研 究 計 劃 。. 凡 在 國 際 關 係 、法 律 、政 治 、 

經 濟 及 社 會 科 學 方 面 具 有 優 異 學 術 及 對 訓 研 所 的 研 究 計 劃 之 一  

感 有 興 趣 的 人 都 可 參 加 此 項 計 劃 。

^ 二  訓 研 所 對 實 習 人 員 不 發 薪 金 ，他們的旅費及生活費  

用 也 均 由 本 人 或 其 保 證 人 負 責 。 應徵 者 必須 由 其政 府 或曾 從  

事 或 正 在 擔 任 研 究 工 作 的 大 學 或 其 他 敎 育 機 構 保 送 。

自 方 案 開 始 以 來 ，應 徵 人 獲 准 實 習 的 計 有 政 府 保 送  

的 四 名 （其 中 一 名 後 來 退 出 ）及 由 大 學 或 其 他敎 育 機 構 保 送 的  

七 名 。 此 項 方 案 將 繼 續 辦 理 ，並 予 擴 大 ，俾將訪問學者包括  

在 內 ，惟 因 缺 乏 辦 公 室 及 需 耍 確 保 有 充 分 藍 督 ，任何一年內所  

能 容 納 的 申 請 人 人 數 仍 將 有 限 。

- 巧 非洲區域國際法研究班

關於訓研所於一九七一、％ — 月在逃納舉行的聯合國  

非 洲 區 域 國 際 法 研 究 班 的 初 步 工 作 業 已 吿 一 段 落 。 此一研究 

班 爲 聯 合 國 國 P 法 講 授 、研 習 、傳播及廣泛了解之協助方案的  

一 部 分 ，也 是 初 次 在 非 洲 舉 行 的 聯 合 國 國 際 法 高 階 層 會 議 。

此 一 研 究 班 將 使 所 有 成 爲 聯 合 國 及 非 洲 經 濟 委 員 會  

會 員 國 的 弗 洲 獨 立 國 家 的 高 級 官 員 與 學 術 界 人 士 ，以及聯合國 

法 律 事 務 廳 、'文 敎 組 織 、國際銀行及在 此方 面 有興 趣 的其 他 政



府 間 組 織 與 機 構 的 代 表 集 合 一 起 。

研 究 班 討 論 的 題 目 經 選 定 如 下 ：

( a ) 條 約 以 外 事 項 的 國 家 繼 承 ；

( b ) 經 濟 發 展 協 定 ；

( C ) 非 洲 今 昔 對 國 際 法 的 貢 獻 。

每 一 題 目 均 經 指 派 一 研 究 班 領 導 人 。 除了介紹題 

材 外 領 導 人 負 責 主 持 會 議 並 就 其 特 別 題 村 編 撰 簡 耍 報 吿 書 。 

此 外 ，並 已 委 託 專 家 爲 各 項 專 題 準 備 背 景 論 文 及 文 件 。

訓 研 所 於 壽 備 這 個 研 究 班 時 曾 由 該 區 域 本 身 的 專 家  

諮 議 及 外 交 人 員 提 供 意 見 ，而 且 法 律 事 務 廳 、非洲經濟委員會 

及 文 敎 組 織 也 通 力 合 作 ，得 益 良 多 。 國際銀行也捐贈補助金  

以 充 研 究 班 的 費 用 。



附件臺

董事會董事名單

主 席 ： The Right Honourable Kenneth Younger 大不列顏及北爱爾斷

倫 敦 、皇 家 國際 問題研究所主任  

董 事 ： MrZ Armand Bérard

前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 

Mr. Ralph J, Bunohe 

聯 合國 主 管特 別 政 治 事 務 副 秘 書  

長

Mr# Hennilag F riis

哥 本 哈 根 丹 麥 國 家 社 會 研 究 所 執  

行主任 

福島愼太郞先生  

東京共 同 通 訊 社 社 長

Mr. Richard Gardner

紐 約 哥 倫 比 亞 大學 法學 院

Henry L. Moses講座法律及國際

組織敎授

Mr, Mahmoud H, Hammad

埃及

Mr, Hans Â. Havemann

阿 亨 市 工 科 大 學 國 際 枝 術 合 作 研  

究所所長

Mr. Felipe Herrera

華 盛頓 美 洲發展銀行總裁

聯 合 王 國 ）

( 法 蘭 西 ）

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

( 丹 麥 ）

( 日 本 ）

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

( 阿 拉伯 聯合共和國） 

(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）

( 智利



Mr, John- Holmes

多 倫 多 加 拿 大 國 際 問 題 研 究 所 總  

幹事

Mr. Nikolay Inozemtsev

莫 斯科蘇聯科學 院辉界 經濟 及 國 I 

際關係研究所所長

Mr, Joseph Ki-Zer"bo

烏加都古歷史學敎授

Judge Manfred Laohs

海牙國際法院

Mr. J ir i Nosek

聯 合 國 主 管 會 議 事 務 副 秘 書 長

Mr. G. Parthasarathi

新德里尼 赫 魯大 學 副校 長

Mr. Manuêi Perez-Guerrero

聯合 國 貿 發 會 議 秘 書 長

Mr, Raymond Soheyven

布 魯塞 爾 發展合作部部長

H.E. Mr. Mehdi Vakil

駐紐約聯合國常任代表  

當 然 董 事 ：

聯合國秘書長  

聯合國大會主席  

聯 合國 經 濟暨 社會理事會主席  

訓研所執行主任

( 加 拿 大 ）

(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 

和 國 聯 邦 ）

( 上 伏 塔 ）

( 波 蘭 ）

( 捷 克 斯 拉 夫 ）

( 印 度 ）

( 委 內 瑞 拉 ）

( 比 利 時 ）

( 伊 朗 ）



附 件 iC

訓 研 所 國 際 組 織 與多 邊 外交 研 究班

九 七 0 年方案

A 。研 究 班 、研 究 班 主 持 人 及 特邀 講 評人 名 單

曰 期  

二月三日

二月五日

二月 + 曰

研究班 

聯合國文件及聯合  

國圖書館

聯合國體系

聯 合 國 的 誕 生 ，包 

括國際聯盟在內

研究班主持人及特邀講評人  

研 究 班 主 持 人 -
Mr̂  Joseph Groesbeok 9

聯金國圖書館副主任  

特約講評人一

Mr* Daniel Ruteledge ,

聯合國會議事務廳編輯及  

正 式 紀 錄事 務 處主 任 編構  

及主任 

研 究 班 主 持 人 -

Mr. Henri Reymond ,

紐約大學國際研究中心高  

級研究員 

特邀講評人一

Edouard Longerstaey 大 使 ，

比利時駐聯 合 國常 任 代表  

研究班主持人一 

胡 世 澤 先 生 ，

聯合國技術合作專員



二 月 +  二曰 聯合國憲章的宗旨  

及原則

月+ 七日 聯合國秘書處的組  

織及功能

特邀請評人一

Mr, Martin H ill >

聯合國主管機關間事務副  

秘書長 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. Arthur Lall »

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問題敎  

授

( 前 印 度 常 任 代 表 ）

特邀講評人一

Leopoldo Benites 大 使 ，

尼 瓜多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 

研 究 班 主 持 人 -

Mr. Andrew A. Stark >

聯合國 主管 行 政及 管 理事  

務副秘書長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. Evgeny Antipov,

聯 合國政治及安全理事會  

事務副秘書長助理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, Ralph Towniey ,

發 展 方 案 業 務 及 方 案 擬 IT 

局動物 及 魚類資源方案主  

任



二月 + 九日 大衆傳播機構與聯  

合國

二月 二 + 四 日 大 會

二 月二 + 六 日 安 . 全 理 事 會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, Alexandre Szalai ,
訓研所副研究主任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* George Gerbaer ,
賓 夕凡 尼 亞大學安能柏格  

通訊學院敎務長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. William Powell,

聯合國新聞廳及出版物司  

司長 

研 究 班 主 持 人 -
Mr. Constantin A. Stavropoulos ,

聯 合 國主 管 大會 事 務副 秘  

書長及法律顧問  

特邀講評人一

Lev I .  Mendelevich 大 使 ,

蘇 維 埃社 會 主義 共 和國 聯  

邦駐聯合國常任副代表  

特邀請評人一

M r .工 smat T. Kittani ,

主 管 機 關 間 事 務 副 秘 書 長

帮辦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Yakov A. Malik 大使  »

外交部次長及蘇維埃社會  

主 義 共和 國 聯邦 駐 聯合 國

常任代表



三月三曰 聯合國在廢除殖民  

制度及促進政治解  

放方面的工作

月五日

月十曰

聯合國及國際爭端  

與衝突的解決與處  

理

常 設 代 表 團 ：組織 

反功能

特邀講評人一

Mr. Richard ïï. Swift ,

紐 約 大 學 國 際 研 究 中 心 政  

治 學 系 ，兼高級研究員 

特邀講評人一

José Maria Ruda 大 使 ，

阿根廷駐聯 合 國常 任 代表  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. Apollo K. Kironde ，

訓研所 外 交訓練方案方案  

協調員 

特邀請評人一

The Right Honourable Lord 
Caradon ,

大不列願及北爱爾蘭聯合  

王 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 

特 邀 講 評 人 -
Abdulrahim A hhy Parah ,

索馬利亞駐聯合國常任代  

表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, Vratislav Peobota ，

訓研所研究員

研究班主持人一 

Samar Sen 大 使 ，

印度常任代表



月 + 二 日 外 交 文 續 與 禮 節

月+ 七 日 駐 聯 合 國 代 表 的 特  

權與豁免

特邀講評人一

Mr. Anthony D. Parsons ,

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  

王國常設代表團參事兼辦  

事處處長 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, Claude Chayet ,

法蘭西駐聯合國常任副代  

表

特邀講評人一

Mr, Pierre de Meulemeester,,

聯合國前禮賓長  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# Luke T, Lee ,

紐約大 學 比較法律學敎授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* Michael Hardy ,

聯 合，國法律事務廳法律專  

員

特邀講評人一

Mr, Sol Kuttner ,

美利堅合衆國常設代表團  

國際組織事務顧問

三月+ 九 日 經 濟 養 社 會 理 事 會 研 究 班 主 持 人 一

Mr, Walter M, Lotsohnig,

美 利堅 合 衆國副助理國務  

卿



月二 + 四 日 區 域 經 濟 委 員 會

三月二 + 六日

月三+ — 曰

聯 合 國 與 發 展 ， 

包括第二個聯合  

國 發 展 + 年在內

國際貨带及壽款 

制 度 ：肯带基金 

會 ，國際銀行(銀 

公 司 及 發 展 協 會 >  

包括各直域發展  

銀行在內

特 邀 講 評 人 -
Mr. A. Noor Kassum,

聯 合 國 經 濟 f i 社會理事會 

秘書 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. Edmond Janssens ，

訓研所代理訓練主任

特 邀 講 評 人 -
Glenn A, Olds 大 使 ，

聯 合 國 經 濟 f i 社會理事會 

美利堅合衆國代表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, Robert Gregg »

馬 克斯韋爾國際問題學院  

政治學系主任 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, Richard F. Gardner ,

哥偷比亞大學摩西講座法  

律及國際組織敎授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. Jean Jacques Graisse ,

發展方案研究及聯絡員 

研 究 班 主 持 人 -
Mr, Mauricio Herman ,

美洲發展銀行訓練司司長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. Puai L. Faber .



四月二曰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  

會 議 與 關 税 暨貿易 

總協定

四月七日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  

織的任務及功能

聯合國公共財政及金融機  

關司司長 

特 邀 講 評 人 -
Mr. M. Touré ,
國際貴幣基金會非洲司司  

長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. Diego Cérdovez ,

聯合國 貿發 會 議秘 書 長辦  

公廳特別助理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. V'aldo E. Waldron-Ramsey,

坦筒尼 亞聯 合 共和 國 常設  

代表團參事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, M, Dubey ,

印 度常設代表團一等秘書  

研 究 班 主 持 人 -
Mr. Aron J . Aizenstat ,

聯合國工 發 組織 紐 約聯 絡  

處主任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. Arthur E. Osanya-Nyyneque,

肯亞常設代表團參事



四月九日 聯合國及國際法包  

括國際法委員會在 

內 ）

四 月 +四 曰 聯合國綺結條約程  

序

研 究 班 主 持 人 -

Judge Manfred Laohs ，

國際法院 

特邀請評人一

Abdullah EL-Erian 大 使 ’ 
阿 拉伯 聯 合共和國駐聯合  

國常任副代表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s. Kaye Holloway,

國際法及國際關係作家及  

講師 

研究班主持人一

Mrs. Kaye Holloway»

國 際法及國際關係作家及  

請師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. Wolfgang G. Friedmann ,

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敎授  

特 邀 講 評 人 -

Mr. M.K, Nawaz »

訓研所研究員

四 月 十 六 日 聯 合 國 及 促 進 人 權 研 究 班 主 持 人 一

Mr. Marc Schreiber >

聯合國人權司司長  

特邀講評人一

Mrs, P. Kisosonkole

韋恩郡中等學校區



特邀講評人一

Mr, Nikolai K. Tarassov ，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 

邦常任副代表

B . 来自 各 常設 代表 團 及秘 書 處的 參 加者 人 數

比利時 4 馬耳他 1

坡利維亞 1 模里西斯 2

波扎那 1 蒙古 1

東浦寨 1 摩洛哥 2

査德 2 尼泊爾 3

中國 1 尼日 1

哥倫比亞 2 剛果人民共和國 1

剛 果 （民 主 共 和 國 ） 4 葡萄牙 2

捷克斯拉夫 3 越南共和國 1

厄瓜多 2 羅馬尼亞 2

芬蘭 5 盧安達 1

法蘭西 1 巴拿馬 1

，加彭 4 沙烏地阿拉伯 5

幾內亞 1 鯽子山 6

冰島 1 新加坡 2

印度 1 索馬利亞 2

義大利 5 史冗濟蘭 1

日本 1 瑞典 2

科威特 3 土耳其 2



黎巴嫩  2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

賴比瑞亞  2 國聯邦  4

養國  1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 9

利比亞  3 也門  1

馬達加斯加  3 尙比亞  3

馬利  3 聯合國秘書處  20



九 七 o 年一系列特別講授

演講人及題目一覽表

曰 期 演講人 題 目

五月七日

五月十三日

Mr. Robert M, Hutchins ，

加利福尼亞州 聖 巴巴 拉  

市民主制度研究中心  

大 來 多 佐 武 郞 ，

東 京 日 本 經 濟 研究 中 心

五月 +  九日 Viktor L. Issraelyan,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 

聯邦駐聯合國常任副代  

表

五月二十七日  Mr. Jan Tinbergen，

聯合國發展設計委員會  

主席

六月三日  Mi>. Rajeshv/ar Dayal ’

普 林斯頓大學威爾遞公  

共及國際問題學院

十一月二曰 The Right Honourable 
Kenneth Younger ’
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  

訓研所董事會主席

國際敎育的前途

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  

年 ：一個亞洲人的看 

法

列 寧 ：社會主義外交  

的創始人

促 成較佳國際經濟秩  

序

廢 除 殖 民 制 度的 結 果

聯 合國憲章及一九七  

0 年代的考驗



附件肆

自 一 九 六 九 年 七 月 至 一 九 七 o 年六月期間 

所 擧 辦 枝 術 合 作 方 面 研 究 班

國名

重大技術及財務合  

作問題研究班  

( 一九六九年八月 

二 + 九 日 至 + — 月 

八 曰 ）

技術協助上技術與程  

序問題研究班  

拉 T 美 洲 歐 洲 及 中 東  

( 一 九 七 （一 九 七 0  

0 年 五 月 年 六 月 + 五 

四 日 至 +  日至三 + 日） 

五 曰 ）

阿富汗 1

阿根廷 2

玻利維亞 1 1

保加利亞 2

智利 1 ^

哥倫比亞 1

哥斯大黎加 1

賽普勒斯 1

捷克斯拉夫 1

多明尼加共和國
a.

1 1 V

薩爾瓦多
a,

1 1 V

衣索比亞 1

瓜地馬拉 1

宏都拉斯 1



匈牙利 2

印度尼西亞 1

伊朗 1

伊拉克 1

以色列 1

養國 1

利比亞

馬来西亞

馬耳他 1

茅利塔尼亞 1

巴拿馬 1

巴拉圭 1

秘魯 1 1 ^

菲律賓 1

波蘭 2

大韓民國 1

羅馬尼亞 1 1

鯽子山 1

南也門 1

敍利亞 1

泰國
a,

1 V

土耳其 1

烏拉圭 1

委內瑞拉 1

也門 1

南斯拉夫 1

發 展 方 案 常 駐 副 代 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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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伍

捐款靖單 

( 一 九 六 四 年 至 一 九 七 0 年 ） 

( 美 元 ）

A . 政府來源

般資金

國名 缴款

阿爾及利亞 5,000

阿根廷 48,000

巴貝多 500

比利時 300,375

巴西 5,000

波羅乃 19,601

略麥隆 2,899

加拿大 277,780

中非共和國 40

錫蘭 1,000

智利 3,000

中國 5 ,000

剛 果 （民 主 共 和 國 ） 60,000

賽普勒斯 550

捷克斯拉夫 2 ,000

丹麥 125,000

都貝 1,000



厄瓜多 6,551

衣索比亞 5,000

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375,000

芬蘭 40,205

週納 42,000

希職 37,500

幾內亞 5,000

蓋亞那 1,500

敎廷 2 ,000

印度 50,000

伊朗 16,000

伊拉克 24,000

爱爾蘭 15,000

以色列 6 ,000

義大利 44,982

象牙海岸 99,287

牙賈加 2 , 500

日本 242,000

約旦 8 ,000

肯亞 12,002

科威特 110,000

養國 1,000

黎巴嫩 10,000

賴比瑞亞 4,500

15,000

列支敦斯登 4 ,  ̂ 3Q



盧森堡 10,000

馬來西亞 3,268

馬利 2,000

馬耳他 600

摩洛哥 20,000

荷蘭 100,663

尼曰 3,054

奈及利亞 28,000

挪威 88,200

巴基斯坦 16,000

菲律賓 15,544

大韓民國 6 ,000

盧安達 6,000

沙烏地阿拉伯 40,000

塞內加爾 8,138

新加坡 1,000

南也門 240

蘇丹 5,016

瑞典 138,421

瑞士 175,741

敍利亞 10,471

泰國 28,200

多哥 5 ,179

千里達及托貝哥 2,000

突尼西亞 5 ,000

土耳其 5 ,000

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

阿 拉 伯 聯 合 共和國

大不列顔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

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

美利堅合衆國

上伏塔

委內瑞拉

南斯拉夫

尙比亞

共計

40.000 

4,600

600,792 

25,600 

1,900,000 

3 , 000

60.000 

28,000

2 ,000 

5,424,129

阿根廷

法蘭西

美利堅合衆國

特別用途補助金

共計

50,000 

15 ,676 

296 ,524 

362,200

来源

B . 非政府来源

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 

康普敦信託基金  

布拉艾奇遺産管理委員會  

福特基金會

和 平 基 金 （前 促 進 世 界 秩 序 敎 育 基 金 ） 

私 人 捐 款 ^

徽款

6,600 

1 0 ,0 0 0  

50,000 

1 00 ,0 0 0  

6 ,448 

1,376



國際秩序促進社  

克得林基金會 

洛克菲勒基金會 

約翰洛克菲勒三世  

羅安特利慈善信託基金  

人民汽車基金會

共計 

總計

3.000

5.000 

450,000

50,000

29,513

62,675

774,612

6,560,941

^  除 此 筆 捐 款 之 外 ，所 有 捐 款 均 屬 特 別 用 途 補 助 金 性 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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